
住宅住宿事業 

已經從 2018 年 6 月 15 日開始施行 !!

—住宅住宿事業法、關於保證新宿區住宅住宿事業妥善運營的條例—

何謂住宅住宿事業？

住宅住宿事業法的概要（2018 年 6 月 15 日施行）

①	開展住宅住宿事業時，需要向區長提交申報。

②	為了妥善開展住宅住宿事業，對住宅住宿事業者規定了承擔採取以下措施的義務。

□	保證住宿人員的衛生環境（每一位住宿人員 3.3 平方米以上的起居室使用面積，定期清掃和通

風換氣）

□	保證住宿人員的安全（設置應急照明器具、避難線路的表示）

□	保證外國住宿人員的舒適性、方便性

□	制定和配備住宿人員名簿

□	關於防止對住宿人員生活環境造成不良影響的必要事項（防止噪音、垃圾處理等）的說明

□	不滿等的應對

③	在申報住宅收留他人住宿期間，如果住宅住宿事業者離開等，原則上必須向住宅住宿管理業者委

託採取上述②的措施。

新宿區

注意事項！
開展住宿事業時，需要根據住宅住宿事業法提交申報，或者獲得旅館業法的許可。

如果無申報、無許可，將因違反旅館業法成為處罰的對象。

住宅住宿事業 

已經從 2018 年 6 月 15 日開始施行 !!

　　「住宅住宿事業」指旅館業法規定的經營者以外者收取住宿費

在住宅收留他人住宿的事業，即所謂「在普通人家中住宿」。

　　本次的法律新定義了「住宅住宿事業」，根據住宅住宿事業法

提交申報，便可在住宅收留他人住宿。



關於保證新宿區住宅住宿事業妥善運營的條例
（2018 年 6 月 15 日施行）

●申報住宅的公佈
　　為了便於住宿人員及近鄰的居民識別申報住宅，關於申報住宅的所在地、聯繫方法、向附

近居民通知的日期等，透過新宿區網站等公佈。

●廢棄物的妥善處理
　　住宿人員產生的垃圾必須由住宅住宿事業者以及住宅住宿管理業者自身承擔責任妥善處理。

※關於垃圾的收集，請向獲得一般廢棄物、產業廢棄物收集運送許可的業者委託等妥善處理。

●向附近居民的事前說明
　　計劃運營事業者必須在提交住宅住宿事業申報的 7天之前，向附近居民發出書面通知，並

向新宿區報告。

●說明範圍
（1）在與申報住宅相同的建築物內居住者（包括店舖等的使用者）

（2）在相鄰的建築物等規則規定的範圍內居住者（包括店舖等的使用者）

●說明內容
（1）	商號、名稱或者姓名及聯繫方法

（2）	開展住宅住宿事業

（3）	住宅的所在地

（4）	計劃開始住宅住宿事業的日期

（5）	應向住宿人員說明的事項

	 甲　為了防止噪音應注意的事項

	 乙　關於垃圾處理應注意的事項

	 丙　為了防止發生火災應注意的事項

	 丁　其他應注意的事項

（6）	如果委託住宅住宿管理業務，作為該對方的住宅住宿管理業者的商號、名稱或者姓名及

聯繫方法

※關於說明的範圍、內容，由條例及條例施行規則規定。

　　為了保證住宅住宿事業的妥善運營，防止區民生活環境惡化，新宿區制定了獨自的條例，規定

了新宿區的規則。

條例的要點



●住宅住宿事業實施的區域和期間的限制
　　在住宅專用地區，從星期一的正午開始至星期五的正午為止，不得實施住宅住宿事業。在

住宅專用地區以外，與星期幾無關，按照法令的規定，每年可最多實施 180天事業。

※住宅專用地區	.....根據都市計劃法規定為「為了保護良好環境的地區」的地區，指第 1類低

層住宅專用地區、第 2類低層住宅專用地區、第 1類中高層住宅專用地區、

第 2類中高層住宅專用地區。

其他主要的條例內容如下所示。
■	為了保證妥善的事業運營，新宿區將與公安、消防等相關機構合作。

■	住宅住宿事業者以及住宅住宿管理業者必須防止因住宅住宿事業的實施造成申報住宅周圍

地區的生活環境惡化，將不滿及洽詢的內容記錄保存 3年。

■	住宿人員在利用申報住宅時，必須防止申報住宅周圍地區的生活環

境惡化。

■	建築物的提供者等必須致力於在公寓管理規約等中明確是否允許事

業的實施。

關於住宅住宿事業的申報

　　關於「收取住宿費（※1）收留他人住宿」事業，需要根據住宅住宿事業法提交申報、或者獲得

旅館業法許可兩者的其中之一。

計劃開展「收取住宿費，收留他人住宿」事業。

計劃地點的用途地區為住宅專用地區。 請與都市計劃課洽詢確認。
電話：03-5273-3571

收留住宿為 
【從星期五的正午開始至星期一的正午為止】。

不得經營事業。
關於根據住宅住宿事業法提交申報， 

請與衛生課洽詢。
關於獲得旅館業法的許可， 

請與衛生課洽詢。

每年住宿超過 180 天。

※1　與使用費、伙食費、合約金等名稱無關，包括客觀判斷為住宿代價的情況。

不明確

是 不是

不是 不是是 是



申報住宅的確認方法

洽詢窗口

・	對於申報住宅，在正門的門上等貼出住宅住宿事業的標識。
	 ※如果委託管理，在標識上寫明聯繫方法。
・	在新宿區的網站和衛生課窗口，可以確認申報住宅的聯繫
方法等。

●	新宿區健康部衛生課（平日 8:30 ～ 17:15）

	・關於住宅住宿事業	 電話：03-5273-3870

	・其他洽詢等	 電話：03-5273-3841

●	在普通人家中住宿制度客服中心［觀光廰］（9:00 ～ 22:00）

	・關於制度或申報方法	 電話：0570-041-389

洽詢部門

新宿區健康部衛生課　　新宿區新宿五丁目 18 番 21 號　　電話：03-5273-3841

標識的樣式（例）

　　 致各位建築物或土地的提供者、公寓等的區分所有者

◆	在簽訂提供建築物或土地合約（租賃合約等）時，應明確記載可否實施住宅住宿事業。

◆	公寓等的區分所有者應在管理規約等中規定可否實施住宅住宿事業。

◆	如果在管理規約等中禁止開展住宅住宿事業，則不得實施住宅住宿事業。

　　 致各位住宅住宿事業者　 請向住宿人員特別說明以下事項。 

★	如果誤入他人住宅將會產生糾紛，因此應確認在住宿地點張貼的標識。

★	不得喧嘩或發出聲響等對附近的他人造成影響。

	 ‧也應注意在陽台說話的聲音以及吸煙。

	 ‧尤其在清晨、夜間等，也應注意拉行李箱的聲音等。

★	對於垃圾，應務必按照事業者指定的方法處理。

2018年 6月發行


